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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幼兒教育聯會香港分會 

對《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的意見 
 

(1) 制定明確的學位化時間表，重視教師專業發展 

 委員會同意將幼稚園教師的專業資歷提升至學位及已受訓水平， 有助提高香港
幼稚園教育的質素，惟報告未有建議具體的學位化時間安排。我們明白教師資
歷提昇需有相關配套支援，包括幼兒教育學位數量和相應的薪酬，不能操之過
急；因此，我們建議教育局於五至十年內訂立明確和按部就班的時間表，全面
提高幼兒教師入職的學歷要求，包括要求新入職教師必須持有學士學位、提供
進修津貼予現職教師、檢視培訓教師的配額及質素、優化教學與非教學人員編

制、規劃文憑及學位教師薪酬架構，讓幼稚園師資分階段達致學位水平，以優
化幼兒教育素質，亦可讓幼稚園及有志投身幼兒教育專業的人士能及早預備。
建議每校宜有最少 50%老師達學位水平。 

 委員會建議為幼稚園教師及校長訂立每三年約 150 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軟指
標，但每年 50小時的時數對許多教師和校長其實頗為吃力，而所謂的「軟指標」
和進修模式定義亦較為含糊。我們認為，鼓勵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的同時亦必
須具相應的人手和資源配套支持，減輕教師和校長的壓力。當局必須與業界商
討人手、進修時數及其他配套的安排，共同制定具適切目標的持續專業發展政
策。 

 

(2) 審視人手編制，定立基本人事架構 

 委員會多次提到「大型幼稚園」、「小型幼稚園」，並就人手需求、薪酬機制作出
建議，惟報告卻並未對「大型」、「小型」作具體定義。我們認為，當局應重視
「小型幼稚園」的聲音和所面對的問題，確保它們有充足資源和人手提供優質
教育；建議制定完整的基本人事架構，每校均應有校長、副校長/主任、教師，
並按幼稚園的大小和需要按比例增減資源和人手，確保優質管理。 

 

(3) 照顧兒童和家庭的多元需要，加強校內、外的支援 

 我們喜見委員會建議為經濟上有需要的家庭和非華語學童提供額外津貼及支
援，除此以外，建議加強幼稚園的社工服務，支援兒童和家庭的社交、情緒和
育兒的需要。 

 委員會建議政府設立一個跨局／部門的平台，讓各相關部門（包括教育局、社
會福利署、衛生署等）共同就照顧有特殊需要兒童的措施提供意見。除著重縮
短輪候時間外，確保潛藏於幼稚園的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能及早得到支援同樣
重要。建議於每間幼稚園增設一名特殊教育老師提供在校支援，同時由教育局
統籌設立專家支援隊(包括教育心理學家、職業治療師、語言治療師、持特殊教
育資歷的老師)，定期到訪學校，進行及早識別、診斷與輔導，並為個别特殊需
要兒童建立個人發展檔案，及進一步為家長、老師定期舉行教育講座及提供支
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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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應增加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弱能兒童計劃(Integrated Programme)名
額，並推廣至幼稚園，以改善學前弱能兒童服務不足的問題。有關計劃收納輕

度弱能的幼兒，並必須配合提供已接受特殊教育訓練的教師人力資源，設置個
別輔導的環境和設施，以及到校協作與支援的醫療專業團隊。另外，儘快協助
幼稚園轉介中度及高度弱能兒童往更合適的地方(如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兼收
幼兒中心及特殊幼兒中心)，以免浪費孩子的黃金學習時間，及錯失最有效的時
機。 

 儘快增加培訓課程，鼓勵大學/學院每年提供二至三個有關特殊教育的課程，支
援教師專業培訓，鼓勵持續進修，長遠目標應讓所有幼稚園教師擁有適當的特
殊教育培訓。 

 

(4) 盡快成立常規化的督導委員會 

 當局應盡快成立常規化的督導委員會，成員包括幼兒教育的各個持分者代表及
跨界別的專業人士，確保能發揮監察、評估、檢視政策和建議的功能。 

 




